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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证券出借及转融通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
（中国结算发〔2023〕28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证券出借及转融通相关登记结算业务，

防范登记结算风险，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转融通业务监督管理试行办法》以及本公

司相关业务规则，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在证券交易所进行的证券出借交易及在证券金

融公司进行的转融通业务的登记结算，适用本细则；本细则

未做规定的，适用本公司其他相关规定。

第三条 本公司根据证券交易所发送的转融通证券出借

交易及转融券的成交结果，以及证券金融公司和证券公司向

本公司发送的证券和资金划转指令，进行证券和资金的划转

处理。

第四条 证券金融公司开展转融通业务，应当申请成为

本公司的结算参与人。

第二章 账户

第五条 证券金融公司开展转融通业务，应当以自己的

名义，向本公司申请开立转融通专用证券账户，用于记录证

券金融公司持有的拟向证券公司融出的证券和证券公司归

还的证券。

第六条 证券金融公司开展转融通业务，应当以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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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向本公司申请开立证券交收账户和资金交收账户，用

于办理证券和资金的划转处理。

第七条 证券金融公司申请开立相关证券账户和资金账

户时，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中国证监会关于设立证券金融公司的批复原件及

复印件，或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在复印件上注明与原件

一致）；

（二）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或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

件（在复印件上注明与原件一致）；

（三）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明文

件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对经办人的授权委托书；

（四）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五）证券资金结算申请表、机构账户注册申请表等；

（六）结算参与人批复文件；

（七）本公司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第八条 转融通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证券的，以“中国证

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转融通专用证券账户”的名义列示在持

有人名册上。

第九条 本公司于每个交易日日终，向证券金融公司发

送转融通专用证券账户和转融通资金交收账户的余额及变

动明细数据。

第三章 证券出借及转融通的证券和资金的划转

第一节 证券出借及转融通的证券划转处理

第十条 出借人向证券金融公司出借证券的，进行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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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对于约定申报，本公司根据证券交易所发送的成交数据，

以多边净额结算方式进行清算交收。

对于非约定申报，本公司根据证券交易所发送的成交数

据，将相应证券从出借人证券账户划转至证券金融公司转融

通专用证券账户。

第十一条 证券金融公司向证券公司出借证券的，进行

以下处理：

对于约定申报，证券交易所完成可交易余额实时调整的，

本公司根据证券交易所发送的证券金融公司该部分转融券

约定申报成交数据，以多边净额结算方式进行清算交收。

对于非约定申报，以及证券交易所未完成可交易余额实

时调整的约定申报，本公司根据证券金融公司向本公司提交

的证券划转指令，将相应证券从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专用证

券账户划转至证券公司融券专用证券账户。

第十二条 证券公司向证券金融公司归还证券的，本公

司根据证券公司向本公司提交的证券划转指令，将相应证券

从证券公司融券专用证券账户划转至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

专用证券账户。

第十三条 证券金融公司向出借人归还证券的，本公司

根据证券金融公司向本公司提交的证券划转指令，将相应证

券从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专用证券账户划转至出借人证券

账户。

第十四条 本公司根据证券出借成交结果和证券划转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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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按照以下顺序分类办理证券划转手续：

（一）出借人向证券金融公司出借证券；

（二）证券金融公司向证券公司出借证券；

（三）证券公司向证券金融公司归还证券；

（四）证券金融公司向出借人归还证券。

同属转融通证券出借成交结果，或属于同一类证券划转

指令的，本公司按照转融通证券出借成交结果的成交序号或

证券划转指令序号依次进行证券划转处理。

办理证券出借及转融通的证券划转手续当日，同时需要

办理融资融券业务和充抵转融通保证金证券的证券划转处

理的，本公司首先依次办理融资融券业务和充抵转融通保证

金证券的证券划转手续，之后再依次办理证券金融公司向证

券公司出借证券、证券公司向证券金融公司归还证券、证券

金融公司向出借人归还证券的证券划转手续。

第十五条 证券金融公司将自有证券用于转融券券源的，

本公司根据证券金融公司向本公司提交的证券划转指令，将

相应证券从证券金融公司普通证券账户划转至证券金融公

司转融通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金融公司划回用于转融券券源的自有证券的，本公

司根据证券金融公司向本公司提交的证券划转指令，将相应

证券从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专用证券账户划转至证券金融

公司普通证券账户。

第十六条 出现证券金融公司向证券公司实际划付证券

数量多于应付数量等差错情形需要调账的，由证券公司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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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提交证券划转指令，本公司根据指令，将相应证券从证

券公司融券专用证券账户划回至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专用

证券账户。

出现证券公司向证券金融公司实际划付证券数量多于

应付数量等差错情形需要调账的，由证券金融公司向本公司

提交证券划转指令，本公司根据指令，将相应证券从证券金

融公司转融通专用证券账户划回至证券公司融券专用证券

账户。

第十七条 证券公司向证券金融公司交付转融券权益补

偿证券的，应当向本公司发送证券划转指令，本公司根据指

令，将相应证券从证券公司融券专用证券账户划转至证券金

融公司转融通专用证券账户。

第十八条 证券金融公司向出借人交付权益补偿证券的，

应当向本公司发送证券划转指令，本公司根据指令，将相应

证券从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专用证券账户划转至出借人证

券账户。

第十九条 证券金融公司或证券公司应当在本公司截止

接受证券划转指令的规定时间前发出证券划转指令。

在截止接受证券划转指令的规定时间前，证券金融公司

或证券公司可以撤销已经发出的证券划转指令。

第二十条 本公司在收到成交结果和证券划转指令的当

日日终，对符合要求的证券划转指令进行划转处理，且只对

已完成证券交收或净应付证券交收锁定之后的证券进行划

出处理。如果委托划出的证券数量大于该证券账户中可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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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该种证券的数量，则对该笔证券划转指令不做划转处理。

第二节 证券出借及转融通的资金划转处理

第二十一条 证券金融公司向证券公司融出资金的，本

公司根据证券金融公司向本公司提交的资金划转指令，将相

应资金从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资金交收账户划转至证券公

司信用交易资金交收账户。

第二十二条 证券公司向证券金融公司归还转融资资金、

支付转融资费用、支付转融券费用和权益补偿资金、支付转

融通违约金以及调账划转资金的，应当向本公司发送资金划

转指令，本公司根据指令，将相应资金从证券公司信用交易

资金交收账户划转至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资金交收账户。

第二十三条 证券金融公司向出借人支付借券费用和权

益补偿资金、支付违约金以及调账划转资金的，应当向本公

司发送资金划转指令，本公司根据指令，将相应资金从证券

金融公司转融通资金交收账户划转至出借人资金交收账户

或其对应结算参与人的资金交收账户。

第二十四条 证券金融公司或证券公司应当在本公司截

止接受资金划转指令的规定时间前发出资金划转指令。资金

划转指令发出后不可撤销。

第二十五条 本公司在收到资金划转指令的当日日间，

对符合要求的资金划转指令进行实时划转处理，且只对对应

资金交收账户中可划出的资金进行划出处理。如果委托划出

的资金大于该资金交收账户中可划出的资金，则对该笔资金

划转指令不做划转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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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转融通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证券涉及的权益

处理，按照本公司现有普通证券账户的业务规则处理。

第二十七条 证券金融公司进行自营证券交易的，按照

本公司现有业务规则处理。

第二十八条 本公司为证券金融公司向证券公司收取的

转融通保证金提供担保品管理服务，适用本公司担保品管理

相关实施细则。

第二十九条 本公司根据附件“证券出借及转融通登记

结算业务收费项目和标准”收取相关费用；未特别列示的，

适用现有收费标准。

本公司可以根据证券出借及转融通业务发展状况，暂免

收取“证券出借及转融通登记结算业务收费项目和标准”相

关收费项目的费用。

第三十条 本细则由本公司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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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证券出借及转融通登记结算业务收费项目和标准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开户

转融通专用证券账户开户 免费。

转融通证券交收账户开户 免费。

转融通担保证券账户的开户、

销户、注册资料查询、变更注

册资料、余额及变动记录查询，

以及配发转融通担保证券明细

账户号码

免费。

证券出借

及转融通

证券划转

出借人向证券金融公司出借证

券

本公司按照每笔 10 元的标准，

向出借人收取手续费。

证券金融公司向证券公司出借

证券

本公司按照每笔 10 元的标准，

向证券金融公司收取手续费。

证券公司向证券金融公司归还

证券

本公司按照每笔 10 元的标准，

向证券公司收取手续费。

证券金融公司向出借人归还证

券

本公司按照每笔 10 元的标准，

向证券金融公司收取手续费。

券源划转

证券金融公司将自有证券用于

转融券券源

本公司按照每笔 10 元的标准，

向证券金融公司收取手续费。

证券金融公司划回转融券券源

的自有证券

本公司按照每笔 10 元的标准，

向证券金融公司收取手续费。

调账划转

证券金融公司向证券公司划付

证券差错的调账划转

本公司按照每笔 10 元的标准，

向证券公司收取手续费。

证券公司向证券金融公司划付

证券差错的调账划转

本公司按照每笔 10 元的标准，

向证券金融公司收取手续费。

权益补偿

划转

证券公司向证券金融公司交付

转融券权益补偿证券

本公司按照每笔 10 元的标准，

向证券公司收取手续费。

证券金融公司向出借人交付权

益补偿证券

本公司按照每笔 10 元的标准，

向证券金融公司收取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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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充抵保

证金证券

划转

可充抵保证金证券交存 本公司按照 10 元/指令的标准，向

证券公司收取手续费。

可充抵保证金证券提取 本公司按照 10 元/指令的标准，向

证券金融公司收取手续费。

证券金融公司处分划转可充抵

保证金证券

本公司按照 10 元/指令的标准，向

证券金融公司收取手续费。

证券金融公司有偿使用可充抵

保证金证券的划转

本公司按照 10 元/指令的标准，向

证券金融公司收取手续费。

证券金融公司归还有偿使用可

充抵保证金证券的划转

本公司按照 10 元/指令的标准，向

证券金融公司收取手续费。

证券金融公司因有偿使用证券

向证券公司交付权益补偿证券

本公司按照 10 元/指令的标准，向

证券金融公司收取手续费。


